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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工信中小企服〔2023〕19号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23年度

第二批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

天津市专精特新“种子”企业

申报及复评指南的通知
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本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提升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按照《天津市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津工信规〔2022〕5号），开展2023年度第二批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天津市专精特新“种子”企业申报及复评工作。具体工作要求如下：

    一、做好组织申报工作

请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通知要求，认真组织符合条件的天津市创新型中小企业申报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天津市专精特新“种子”企业，并做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复评工作。
确保推荐企业质量

　　本次申报及复评推荐不设名额，各区要严格把握申报条件和申报要求，做好申报及复评企业的初步审查工作，确保推荐企业质量。

严格推荐时间节点

　　2023年10月16日前，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将推荐企业申报材料（一式2份）和电子光盘1份报送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逾期不再受理。报送地点：天津市河东区红星路79号天津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综合窗口；联系人：封振栋；联系电话：24538803。
特此通知。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财政局
    2023年9月15日
（联系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服务发展处

裴占军  联系电话：83602788）

　　（此件主动公开）
2023年度第二批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

天津市专精特新“种子”企业

申报及复评指南
一、申报要求

（一）本次申报及复评经济数据指标范围为2020年-2022年情况，至2022年底企业至少注册满两年，于2020年12月31日前注册，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应在本市实际从事经营活动，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按照《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的相关规定，项目申请单位应为注册登记、税务征管关系均在本市范围内的企业；

（三）企业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提供的产品（服务）不属于国家禁止、限制或淘汰类，同时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

拟申报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天津市专精特新“种子”企业的，须先申报并经评价成为创新型中小企业。2020年度认定的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需参加此次复评，复评通过后有效期延长3年。有效期内的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无须申报。
二、平台申报时间
2023年9月15日——2023年10月16日

三、申报审核流程
（一）本次申报和复评工作采取线上申报同时报送纸质材料的方式。企业须登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https://zjtx.miit.gov.cn/)，先通过“数字化水平评测”窗口进行自评后，再通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报窗口，完整填写企业申报信息（线上经济数据需按照平台要求如实填写2020-2022年数据）并上传相应佐证材料、按要求制作装订纸质材料（附件1）提交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申报期内线上提交材料后如需退回修改可联系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附件2）。

企业申报期间如遇账户密码找回、手机号变更等问题可咨询平台技术服务电话010-12381-6-6并按要求办理，相关问题办理进度可联系022-23257931（仅限账户登录相关问题，申报问题请咨询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查询。
（二）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登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管理端，对企业申报信息和上传的佐证材料进行初审和推荐，于2023年10月18日前与财政局联合行文，并将推荐文件及分类汇总的推荐企业名单（附件3-1、3-2、3-3、3-4）盖章件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备案。

（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企业申报及复评材料进行复审、实地抽查，并对认定、评价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的，认定公告为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天津市专精特新“种子”企业。
四、其他事项
（一）动态管理。按照《天津市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津工信规〔2022〕5号）规定执行。

1. 对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天津市专精特新“种子”企业实行动态管理，有效期为3年。企业可按照通知要求自愿参与复评，已过有效期未申请复评的企业不再列入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不再享受相关支持政策。

2. 有效期内的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在每年4月30日前通过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更新企业信息。未及时更新企业信息的，取消复评资格。
3. 如企业发生更名、合并、重组、跨省迁移、设立境外分支机构等与评价认定条件有关的重大变化，已认定的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须在3个月内登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填报相关信息。天津市专精特新“种子”企业须在3个月内与所在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报备。不再符合认定、评价条件或未及时更新报备情况的取消复核资格。
（二）监督管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有效期内发现为虚假申报或存在违法违规申报行为的，一经查实，撤销相关资质，三年内不再受理其申报申请，涉及推荐申报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及时报告工业和信息化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附件：1．申报材料要求
2．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联络表
3-1．XX区2023年度第二批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推荐名单

3-2.  XX区2023年度第二批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复评）推荐名单

3-3.  XX区2023年度第二批天津市专精特新“种子”企业推荐名单

      4. 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标准

      5. 天津市专精特新“种子”企业评价标准
6．需复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3年9月15日印发

津工信中小企服〔2023〕19号附件1
申报材料要求

一、线上佐证材料

（一）上传位置

企业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https://zjtx.miit.gov.cn/)填报企业申报信息，点击提交信息之前，在“8.其他-其他材料-上传佐证材料”处上传。

（二）材料要求

1. 申请书
在线填报“8.其他-企业总体情况简要介绍”时第一句话须写明：

（1）本次申报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本次复评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3）本次申报天津市专精特新“种子”企业

以上任选其一，不可多选。
点击提交信息前下载《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请书》并做以下完善：

选择复评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修改申请书标题为《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复评申请书》；申报天津市专精特新“种子”企业的修改申请书标题《天津市专精特新“种子”企业申请书》。

（2）平台受自然年约束线上数据填报需为2020-2022年数据，在申请书首页盖公章，真实性声明位置法人签字（人名章）、盖公章，并上传纸质盖章签字版扫描件。
2. 信用证明
企业需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信用中国网站，查看下载信用报告自查，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不在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可上传信用报告，存在以上问题的不符合申报条件。

所称“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查询结果为准；所称“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以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结果为准。
3. 直通材料

按照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标准（附件4）中“一、认定条件-（四）”和天津市专精特新“种子”企业评价标准（附件5）中“一、公告条件-（四）”相关要求，符合该项直通条件的企业提供上传相应材料（以下四选一即满足条件）：
（1）2020年以来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防科技奖；天津市科学技术奖相关奖励证书复印件（获奖证书需体现企业名称，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需提供排名前三市级科技奖励或排名前五国家级科技奖励，天津市专精特新“种子”企业需提供排名前三市级科技奖励或国家级科技奖励）。
（2）2021、2022年研发费用票据（两年总额均值：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00万元以上、天津市专精特新“种子”企业500万元以上）。
（3）2021、2022年新增股权融资佐证材料（包括合格机构投资者的证明材料、银行到账凭证、出让股权不超过30%证明材料。两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000万元以上、天津市专精特新“种子”企业3000万元以上）。    

（4）2022年“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500强企业组名单凭证。

二、纸质材料

申报材料须印刷清楚、整齐，双面打印，按目录顺序胶装成册，并自目录页起从头至尾顺序编写页码（可手写、空白页不编）。

（一）盖章签字申请书原件，要求见上文“一、线上佐证材料-（二）材料要求-1.申请书”。
（二）佐证材料

以下材料仅供参考，其中1、2、4、7、12为必备佐证材料，其余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按顺序提供，申报佐证材料须在2022年底前有效。
1．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2．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2年度的审计报告复印件（完整版含会计报表附注），及2020、2021年度的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三张表）复印件，财务报表需体现主营业务收入、研发费用情况，未列明的需提供相应票据复印件及情况说明。规上企业请附加提供企业研发活动统计报表（107表）。
3．2021、2022年新增股权融资佐证材料（包括合格机构投资者的证明材料、银行到账凭证、出让股权不超过30%证明材料）。

4. 信用证明，要求见上文“一、线上佐证材料-（二）材料要求-2.信用证明”。  

5. 直通材料，要求见上文“一、线上佐证材料-（二）材料要求-3.直通材料”。
6. 在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及关键领域“补短板”“锻长板”“填空白”取得实际成效（需提供具体的文字介绍及佐证材料），属于工业“六基”领域（参考《工业“四基”发展目录》，需提供精确至三级子目录的文字说明）、中华老字号名录或企业主导产品服务关键产业链重点龙头企业的相关文字介绍及佐证材料。 
7．数字化水平评测结果截屏文件，企业登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https://zjtx.miit.gov.cn/)，通过“数字化水平评测”窗口进行自评，该项评测可多次操作，结果默认为最后一次。

8. 获得省级以上质量奖荣誉；建立质量管理体系，获得ISO9001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拥有自主品牌；参与制修订标准等相关佐证材料。

9. 提供特色化指标相关佐证及企业符合“专精特新”四个特征的文字说明。
10. 有效期内与企业主导产品相关的有效知识产权复印件，相关材料数量较多的可按照Ⅰ类高价值知识产权1项、自主研发Ⅰ类知识产权、Ⅰ类知识产权、Ⅱ类知识产权分类展示，每种1-2件，其余提供明细表，含专利名称、专利证号、法律状态和简要说明。

所称“Ⅰ类高价值知识产权”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专利或在海外取得收入的其他Ⅰ类知识产权，其中专利限G20成员、新加坡以及欧洲专利局经实质审查后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

   （2）维持年限超过10年的Ⅰ类知识产权。

   （3）实现较高质押融资金额的Ⅰ类知识产权。

   （4）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或中国专利奖的Ⅰ类知识产权。

所称“Ⅰ类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均不包含转让未满1年的知识产权）。

所称“Ⅱ类知识产权”包括与主导产品相关的软件著作权（不含商标）、授权后维持超过2年的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均不包含转让未满1年的知识产权）。
11. 研发人员明细单，含相关人员姓名、身份证号、学历背景、职务等情况。研发人员明细单需体现在企业参保情况，如未参保，需提供外聘合同及情况说明等相关证明。
12. 2022年12月份或2022年度企业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在社保缴费系统查询下载。需体现社保缴费人数，如企业以合并报表数据申报，则需提供母公司及合并子公司的2022年12月份的企业社保缴费人数证明）。
13. 建立研发机构情况，自建或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研发机构，设立技术研究院、企业技术中心、企业工程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等佐证材料，含认定文件、铜牌（需含企业名称、有效期）等，自建或合建其他研发机构的可提供包含研发场景建设情况的照片、研发成果相关文件、研发合同、与其他企业（单位）研发共建合同等相关佐证材料。

14.企业存在名称变更情况的，知识产权、商标等需提供相应名称变更手续证明文件或文字说明。
津工信中小企服〔2023〕19号附件2

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联络表
	序号
	工作单位工作单位
	负责科室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滨海新区工信局
	中小企业与交流合作室
	吴老师
	66707657

	2
	和平区科技局
	科技工业科
	郭老师
	23196328

	3
	河东区产业促进局
	民营经济科
	温老师
	84196996

	4
	河西区商务局
	民企科
	李老师
	63008769

	5
	南开区商务局
	工业发展科
	郝老师
	87875613

	6
	河北区商务局
	企服科
	王老师
	26472329

	7
	红桥区商务局
	工信科
	汪老师
	86516163

	8
	东丽区工信局
	企服科
	王老师
	84375491

	9
	西青区工信局
	运行科
	张老师、孙老师
	27391295

	10
	津南区工信局
	企服科
	李老师 
	28391094

	11
	北辰区工信局
	企业服务中心
	刘老师
	26393955

	12
	武清区工信局
	产业科
	孙老师
	29527295

	13
	宝坻区工信局
	企服科
	苑老师
	29246947

	14
	宁河区工信局
	企服科
	刘老师
	69592714

	15
	静海区工信局
	企服科
	陈老师
	63032508

	16
	蓟州区工信局
	运行科
	尹老师
	59112929


津工信中小企服〔2023〕19号附件3-1
XX区2023年度第二批天津市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推荐名单

单位名称（盖章）：

	序号
	企业名称
	信用是否

良好
	是否为创新型中小企业
	认定条件（四）是否满足直通条件

	1
	A企业
	是/否
	是/否
	是/否

	2
	
	
	
	

	3
	
	
	
	

	4
	
	
	
	

	5
	
	
	
	

	…
	
	
	
	


备注：1.推荐名单由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汇总填写，企业无需单独填写提交；
2.名称变更企业须标注，现名称、曾用名。
津工信中小企服〔2023〕19号附件3-2
XX区2023年度第二批天津市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复评）推荐名单

单位名称（盖章）：

	序号
	企业名称
	信用是否良好
	认定条件（四）是否满足直通条件

	1
	A企业
	是/否
	是/否

	2
	
	
	

	3
	
	
	

	4
	
	
	

	5
	
	
	

	…
	
	
	


备注：1.推荐名单由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汇总填写，企业无需单独填写提交；

2.名称变更企业须标注，现名称、曾用名。
津工信中小企服〔2023〕19号附件3-3
XX区2023年度第二批天津市专精特新

“种子”企业推荐名单

单位名称（盖章）：

	序号
	企业名称
	信用是否

良好
	是否为创新型中小企业
	公告条件（四）是否满足直通条件

	1
	A企业
	是/否
	是/否
	是/否

	2
	
	
	
	

	3
	
	
	
	

	4
	
	
	
	

	5
	
	
	
	

	…
	
	
	
	


备注：1.推荐名单由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汇总填写，企业无需单独填写提交；

2.名称变更企业须标注，现名称、曾用名。
津工信中小企服〔2023〕19号附件4

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标准

一、认定条件

同时满足以下四项条件即视为满足认定条件：

（一）从事特定细分市场时间达到两年以上。

（二）上年度研发费用总额不低于100万元，且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不低于3%。

（三）上年度营业收入总额在1000万元以上，或上年度营业收入总额在1000万元以下，但近两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达到2000万元以上。

（四）评价得分达到60分以上或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近三年获得过市级科技奖励，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名前三；或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名前五。

2. 近两年研发费用总额均值在1000万元以上。

3. 近两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6000万元以上。

4. 近三年进入“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500强企业组名单。

二、评价指标

包括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创新能力四类十三个指标，评价结果依分值计算，满分为100分。

（一）专业化指标（满分25分）

1. 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满分5分）

A. 80%以上（5分）

B. 70%-80%（3分）

C. 60%-70%（1分）

D. 60%以下（0分）

近2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满分10分）

10%以上（10分）

8%-10%（8分）

6%-8%（6分）

4%-6%（4分）

0%-4%（2分）

0%以下（0分）

从事特定细分市场年限（满分5分）

每满2年得1分，最高不超过5分。

主导产品所属领域情况（满分5分）

在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及关键领域“补短板”“锻长板”“填空白”取得实际成效（5分）

属于工业“六基”领域、中华老字号名录或企业主导产品服务关键产业链重点龙头企业（3分）

不属于以上情况（0分）

（二）精细化指标（满分25分）

5. 数字化水平（满分5分）

A. 三级以上（5分）

B. 二级（3分）

C. 一级（0分）

6. 质量管理水平（每满足一项加3分，最高不超过5分）

A. 获得省级以上质量奖荣誉

B. 建立质量管理体系，获得ISO9001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C. 拥有自主品牌

D. 参与制修订标准

7. 上年度净利润率（满分10分）

A. 10%以上（10分）

B. 8%-10%（8分）

C. 6%-8%（6分）

D. 4%-6%（4分）

E. 2%-4%（2分）

F. 2%以下（0分）

8. 上年度资产负债率（满分5分）

A. 50%以下（5分）

B. 50%-60%（3分）

C. 60%-70%（1分）

D. 70%以上（0分）

（三）特色化指标（满分15分）

9. 产业方向（满分3分）

A. 企业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或属于天津市传统优势产业和重要民生产业。（3分）

B. 其他产业（1分）

10. 数字化赋能（满分6分，每满足一项得3分）

A. 入驻天津市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服务平台、获得市级以上5G应用试点示范项目或入选国家部委发布的5G应用相关案例的企业。
B. 近两年采用企业智能化升级改造咨询诊断解决方案提升改造；获得市级以上智能（互联）工厂、数字化车间、自动化生产线认定或属于市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标杆企业、“小灯塔”企业；或已实施上云、运用工业互联网平台。
C. 拥有两化融合贯标体系认证或企业构建基于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理念的信息化团队。
D. 企业数字化基础较好，使用数字化研发工具，获得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DCMM）评估认证。

11. 资质荣誉（满分6分，每满足一项得3分）
A.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在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板在板培育的企业。
B. 企业获得全国质量标杆企业、津门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荣誉称号。
C. 有效期内的市级雏鹰企业、瞪羚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科技领军培育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D. 获得市级首台套、智能制造示范、绿色制造、绿色工厂中一项认定；近三年入围“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天津区域赛决赛的企业。
（四）创新能力指标（满分35分）

12. 与企业主导产品相关的有效知识产权数量（满分10分）

A. Ⅰ类高价值知识产权1项以上（10分）

B. 自主研发Ⅰ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8分）

C. Ⅰ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6分）

D. Ⅱ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2分）

E. 无（0分）

13. 上年度研发费用投入（满分10分）

A. 研发费用总额500万元以上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10%以上（10分）

B. 研发费用总额400-5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8%-10%（8分）

C. 研发费用总额300-4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6%-8%（6分）

研发费用总额200-3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4%-6%（4分）

研发费用总额100-2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3%-4%（2分）

不属于以上情况（0分）

上年度研发人员占比（满分5分）

20%以上（5分）

10%-20%（3分）

5%-10%（1分）

5%以下（0分）

建立研发机构级别（满分10分）

国家级（10分）

省级（8分）

市级（4分）

市级以下（2分）

未建立研发机构（0分）

工信中小企服〔2023〕19号附件5

天津市专精特新“种子”企业评价标准

一、公告条件

同时满足以下四项条件即视为满足认定条件：

（一）从事特定细分市场时间达到两年以上。

（二）上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不低于3%。

（三）上年度营业收入总额在300万元以上，或近三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 

（四）评价得分达到60分以上或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近三年获得过国家级或市级科技奖励。

2. 近两年研发费用总额均值在500万元以上。

3. 近两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3000万元以上。

4. 近三年进入“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500强企业组名单。

二、评价指标

包括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创新能力四类十三个指标，评价结果依分值计算，满分为100分。

（一）专业化指标（满分25分）

1. 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满分5分）

A. 70%以上（5分）

60%-70%（3分）

50%-60%（1分）

50%以下（0分）

近2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满分10分）

8%以上（10分）

6%-8%（8分）

4%-6%（6分）

2%-4%（4分）

0%-2%（2分）

0%以下（0分）

从事特定细分市场年限（满分5分）

每满2年得1分，最高不超过5分。

主导产品所属领域情况（满分5分）

在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及关键领域“补短板”“锻长板”“填空白”取得实际成效（5分）

B. 属于工业“六基”领域、中华老字号名录或企业主导产品服务关键产业链重点龙头企业（3分）

C. 不属于以上情况（0分）

（二）精细化指标（满分25分）

5. 数字化水平（满分5分）

A. 三级以上（5分）

B. 二级（3分）

C. 一级（0分）

6. 质量管理水平（每满足一项加3分，最高不超过5分）

A. 获得省级以上质量奖荣誉

B. 建立质量管理体系，获得ISO9001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C. 拥有自主品牌

D. 参与制修订标准

7. 上年度净利润率（满分10分）

A. 8%以上（10分）

6%-8%（8分）

4%-6%（6分）

2%-4%（4分）

0%-2%（2分）

0%以下（0分）

上年度资产负债率（满分5分）

55%以下（5分）

55%-65%（3分）

65%-75%（1分）

75%以上（0分）

（三）特色化指标（满分15分）

9. 产业方向（满分3分）

A. 企业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或属于天津市传统优势产业和重要民生产业。（3分）

B. 其他产业（1分）

10. 数字化赋能（满分6分，每满足一项得3分）

A. 入驻天津市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服务平台、获得市级以上5G应用试点示范项目或入选国家部委发布的5G应用相关案例的企业。
B. 近两年采用企业智能化升级改造咨询诊断解决方案提升改造；获得市级以上智能（互联）工厂、数字化车间、自动化生产线认定或属于市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标杆企业、“小灯塔”企业；或已实施上云、运用工业互联网平台。
C. 拥有两化融合贯标体系认证或企业构建基于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理念的信息化团队。
D. 企业数字化基础较好，使用数字化研发工具，获得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DCMM）评估认证。

11. 资质荣誉（满分6分，每满足一项得3分）

A.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在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板在板培育的企业。
B. 企业获得全国质量标杆企业、津门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荣誉称号。
C. 有效期内的市级雏鹰企业、瞪羚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科技领军培育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D. 获得市级首台套、智能制造示范、绿色制造、绿色工厂中一项认定。
（四）创新能力指标（满分35分）

12. 与企业主导产品相关的有效知识产权数量（满分10分）

A. 自主研发Ⅰ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10分）

B. Ⅰ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8分）

C. Ⅱ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6分）

D. 无（0分）

13. 上年度研发费用投入（满分10分）

A. 研发费用总额400万元以上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8%以上（10分）

研发费用总额300-4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6%-8%（8分）

研发费用总额200-3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5%-6%（6分）

研发费用总额100-2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4%-5%（4分）

研发费用总额50-1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3%-4%（2分）

不属于以上情况（0分）

14. 上年度研发人员占比（满分5分）

A. 15%以上（5分）

B. 10%-15%（3分）

C. 5%-10%（1分）

D. 5%以下（0分）

建立研发机构级别（满分10分）

国家级（10分）

省级（8分）

市级（4分）

市级以下（2分）

未建立研发机构（0分）

工信中小企服〔2023〕19号附件6

需复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
	序号
	区
	企业名称
	批次

	1
	武清区
	北油电控燃油喷射系统（天津）有限公司
	2020年市级

	2
	武清区
	仟佰億科技（天津）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市级

	3
	武清区
	天津百诚阀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市级

	4
	武清区
	天津贝特尔流体控制阀门有限公司
	2020年市级

	5
	武清区
	天津东宇顺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市级

	6
	武清区
	天津佛尔豪药品包装有限公司
	2020年市级

	7
	武清区
	天津航宇卓然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市级

	8
	武清区
	天津佳视智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市级

	9
	武清区
	天津军星管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市级

	10
	武清区
	天津鲲鹏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市级

	11
	武清区
	天津镭恒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市级

	12
	武清区
	天津美森电子有限公司
	2020年市级

	13
	武清区
	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2020年市级

	14
	武清区
	天津市艾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20年市级

	15
	武清区
	天津市诚瑞丰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市级

	16
	武清区
	天津市鹤鼎工贸有限公司
	2020年市级

	17
	武清区
	天津市康科德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市级

	18
	武清区
	天津市鑫兴散热器有限公司
	2020年市级

	19
	武清区
	天津通和饲料有限公司
	2020年市级

	20
	武清区
	天津云瑞地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市级

	21
	武清区
	中际联合（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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